附件3：
[bookmark: _GoBack]廉洁文化作品征集评选活动方案
一、活动对象
苏州城市学院全体师生
二、活动形式
（一）艺术创作类（承办单位：设计与艺术学院）
1.书法作品。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*138cm）。
2.绘画作品。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、水粉画（丙烯画）以及各类综合性绘画等，尺寸均不超过对开（约53cm*76cm），漫画作品为16K大小。
3.设计作品。作品以海报形式呈现，文件格式为JPG，应能清楚打印在A3大小的图片上（297*420mm），纵横比恰当，300dpi，大小不超过15MB。
（二）网络新媒体类（承办单位：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）
1.摄影作品。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须标明顺序号）皆可。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，单张照片像素不小于5M，文件类型为JPG。
2.视频作品。以微视频、动漫形式呈现，时长一般控制在5-10分钟。微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280*720，格式以MP4等高清通用的格式为主。动漫作品制作成适合网络播放的GIF、SWF等格式。
3.推文作品。通过官方网站、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公开发布推文作品，内容与廉洁文化教育和宣传密切相关，包括向师生进行廉洁文化宣传推广，介绍本学院廉洁文化阵地建设等经验做法，要求图文并茂，表达生动，贴近大学生生活，字数不限。
三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作品征集阶段（即日起至4月28日)
各党委（除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、基础教学部党委）按照活动要求，广泛开展选拔，根据具体情况，择优推荐艺术创作类作品不少于15件（其中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、设计作品分别不少于5件）；网络新媒体类作品不少于9件（其中摄影作品不少于5件，视频作品和推文作品分别不少于2件）。
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、基础教学部党委根据实际情况，择优推荐艺术创作类作品不少于9件（其中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、设计作品分别不少于3件）；网络新媒体类作品不少于5件（其中摄影作品不少于3件，视频作品和推文作品分别不少于1件）。
请各党委于4月28日前将廉洁文化作品推荐汇总表（电子、纸质）和相关作品提交至相应承办单位。其中艺术创作类作品提交纸质版、电子扫描件至设计与艺术学院邮箱：3470475390@qq.com，联系人：芮雪婷，68350136；网络新媒体类作品提交电子版至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邮箱：3434458121@qq.com，联系人：沈耀，66550908。每份作品文件命名为“作品形式+作者姓名+联系方式”，邮件主题及压缩包命名为“廉洁文化作品征集+院级单位名称”。
纸质版作品原件如有需要，可在活动结束后联系纪委办公室取回。
（二）校级评审阶段（5月上旬）
校级评审形式为材料评审，承办单位专家评审组会同纪委办按照不同类别，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分。对于导向正确、思想积极、质量过硬的参赛作品，将择优向上级部门推荐。
（三）作品展示阶段（5月中下旬）
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将通过学校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等平台进行展示，并视情况择优进行线下展览。
四、奖项设置
艺术创作类和网络新媒体类作品将分别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择优颁发证书并发放文创奖品。
五、其他相关要求
（一）各类作品需为原创作品。作品的版权和内容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，适合公开宣传展示。
（二）作品版权授予活动组织单位。作品一经提交，视为作品作者同意将该作品的使用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宣传目的对作品的改编、汇编、互联网传播等）授予活动组织单位。对于优秀作品和案例，组织单位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（包括刻录光盘、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、宣传等），不支付作者稿酬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各类别作品原则上不予退还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
请各单位深入动员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。活动主办方对本次校内征集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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